
北京市昌平区财政局文件 

北京市昌平区财政局 

关于对集中采购机构进行 2022 年度 

检查及监督考核结果的通知 

北京市昌平区政府采购中心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财政部监察部关于

印发＜集中采购机构监督考核管理办法＞的通知》（财库（2003) 
120 号）、《北京市昌平区财政局关于对集中采购机构进行年度检

查及监督考核的通知》的要求，2023 年 2-3 月，北京市昌平区

财政局政府采购管理科组织相关人员组成检查考核小组，通过自

查、检查、沟通问题等方式，对 2022 年度你单位代理的全部政

府采购项目完成情况，围绕执行政府采购的法律、行政法规和规

章情况，采购范围、采购方式和采购程序的执行情况，建立、健

全内部管理监督制度情况，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和专业技能情

况，基础工作情况，集中采购机构的服务质量情况以及集中采购 



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廉洁自律情况等进行了逐项检查及考核。 

总体情况及问题 

检查考核小组对你单位 2022 年代理的 3 个项目进行了全面

检查，其中设备购置类项目 2 个，物业服务项目 1 个，形成了《公

开招标项目检查表》、《检查工作底稿》。 

从总体情况看，你单位在 2022 年度认真贯彻执行政府采购

有关法律制度规定，采购代理程序较规范。在规范采购行为、加

强基础工作、建立健全内部管理监督制度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， 

较好地完成了区级预算单位政府采购业务代理工作。但仍要进一

步完善委托代理协议的签署等方面的工作，例如：委托协议中需

体现委托期限。 

检查考核意见 	 ‘ 

对上述检查、、考核中发现的问题，要求你单位进行认真整改， 

并于 2023 年 3 月 24 日前将整改报告报至区财政局。同时在今后

的工作中，继续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等一系

列法律法规和规章，规范采购行为，确保我区的政府集中采购工

作法制化、规范化、健康有序地开展。 

此件主动公开 

北京市昌平区财政局办公室 	 2023 年 3 月 16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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